
2003年高上高普特考‧高分解答‧正確詳實！  

http://www.get.com.tw/goldensun 

 1

人事行政 
 

《現行考銓制度》 
試題評析 
本屆高考「現行考銓制度」試題，考試法、任用法、俸給法、懲戒法等均有考到，這三題均算簡單，第三

題有關行政與司法救濟之題目，乃是要同學引大法官會議之解釋來說明，有點像「行政法」考題，故這題較

偏，同學們較感困難，不過在本班總複習第一回資料中第31題完全命中，所以本班程度較好的同學應能拿到八
十分左右，不過，另三題屬基本觀念題，至少拿六十分，應不成問題。總之，今年之試題屬中性偏難，確能考

出考生之程度來。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條規定：「公務人員之任用，應本專才、專業、適才、適所之旨 … …為人與事之適切
配合。」如就當前我國公務人員考試與任用之各項法制與有關規定而言，前述立法目的有無可能實現？理

由為何？試論析之。(25分) 

答： 

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條之規定：「公務人員之任用，應本專才、專業、適才、適所之旨，初任與升調並重，

為人與事之適切配合。」，由此可以看出，公務人員之任用之基本原則即為上列四項，在我國任用及考試法中均有相當之

規如下： 

(一)專才專業：於「公務人員任用法」上，有下列兩個條文可以看出 

1.各機關組織法規所定之職務，應就其工作職責及所需資格，依職等標準列入職務列等表。必要時，一職務得列兩個至

三個職等。 

前項職等標準及職務列等表，依職責程度、業務性質及機關層次，由考試院定之。必要時，得由銓敘部會商相關機關

後擬訂，報請考試院核定。（第六條第一、二項） 

2.各機關組織法規所定之職務，應依職系說明書歸入適當之職系，列表送銓敘部核備。（第八條） 

3.考試法中亦規定：用人機關申請舉辦特種考試時，考選部應就機關性質及其業務需要加以認定。 

4.高科技或稀少性工作類科之技術人員，經公開競爭考試，取才仍有困難者，得另訂考試辦法辦理之。（考試法第四

條） 

(二)適才適所 

1.「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 

「各機關任用公務人員，應注意其品德及對國家之忠誠，其學識、才能、經驗及體格，應與擬任職務之種類職責相

當。如係主管職務，並應注意其領導能力。」 

2.「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明白規定：公務人員之調任，應依據其職組與職系作為調任之依據。 

3.該法第十八條第二項亦提及：「人員之調任，必要時，得就其考試、學歷、經歷或訓練等認定其職系專長，並得依其

職系專長調任。」 

4.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得視需要合併或分等、分級、分科辦理。（考試法第九條） 

(三)初任與升調並重 

1.「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條規定：「各機關初任各職等人員，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應由分發機關就公務人員各等級考

試正額錄取，經訓練期滿成績及格人員分發任用。如可資分發之正額錄取人員已分發完畢，用人機關於報經分發機關

同意後，得就列入候用名冊之增額錄取人員自行遴用，經訓練期滿成績及格後予以任用。 

已無前項考試正額或增額錄取人員可資分發或遴用時，得經分發機關同意，由各機關自行遴用當年度候用名冊外之考

試及格合格人員。」 

2.對於公務人員之晉升，政府特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發布「公務人員陞遷法」，可見政府對於公務人員陞遷之重

視。 

3.復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各機關不得任用其他機關人員。如業務需要時，得指名商調之。但指

名商調特種考試及格人員時，仍應受第十三條第五項及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之限制。」 

4.公務人員之晉升官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經升官等考試及格。（考試法第二十二條） 

(四)人與事適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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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七條之規定：「各機關對組織法規所定之職務，應賦予一定範圍之工作項目、適當之工作

量及明確之工作權責，並訂定職務說明書，以為該職務人員工作指派及考核之依據。」 

2.依據「公務人員陞遷法」第二條之規定：「公務人員之陞遷，應本人與事適切配合之旨，考量機關特性與職務需要，

依資績並重、內陞與外補兼顧原則，採公開、公平、公正方式，擇優陞任或遷調歷練，以拔擢及培育人才。」 

3.公務人員之考試，分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三等。高等考試按學歷分為一、二、三級，為因應特殊性質機關

之需要及照顧殘障者之就業權益，得比照前項考試之等級舉行一、二、三、四、五等之特種考試，錄取人員僅取得申

請舉辦特種考試機關及其所屬機關有關職務任用資格，不得轉調其他機關。（考試法第四條） 

(五)由上列考試與任用二法之相當規定，前述之法目的實有實現之可能，但畢竟「徒法不足以自行」，因此法雖完善，若人

之因素致使目標無法完成，亦屬徒然，故「為政在人」確是此條文之真義。 

二、依據「公務人員俸給法」之規定，我國公務人員俸給之發給，除權理人員外，係依銓敘審定之職等及俸級

給俸，此一作法之用意為何？有無缺失？理由為何？應該如何改進？試論析之。(25分). 

答： 

(一)我國「公務人員俸給法」之規定，公務人員除權理人員外，俸給完全依銓敘審定之職等及俸級給俸，此一作法之用意，

大致可歸納為下列幾點： 

1.俸給之平等性（公平性）： 

此即「同工同酬」之原則，即不論任何機關，凡是工作相同或等級相同的工作人員，其薪給應當一樣，這樣才不致引

起公務人員的不平。同時對於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公務人員，也應一視同仁，不能有差別待遇，只要地位相當，就應支

領相當幅度的薪俸，否則就會引起他們之間的矛盾，造成中央與地方的隔閡。 

2.員工之年資性： 

凡公務員年資增加，而地位並未晉升時，其薪給亦應增加，用以獎勵人員工作辛勞，何況年資就是經驗的累積，經驗

多者其工作能力亦會相對的提高，比起新進人員或經驗不足者，當然貢獻要大，所以即使地位相當，但年資多者所支

領的薪給亦較多。 

3.俸給之激勵性： 

即俸給之支付，足以激勵工作士氣，包括 

⑴俸給計畫能保有適度彈性，使主管人員得在一定條件下，對於成績較優之工作人員，予以金錢上的鼓勵。 

⑵俸給的幅度適當 俸給幅度足以應付資深績優人員升級加薪的需要。 

⑶對於大致相當的工作，應給予相當範圍內的俸給。 

4.表示地位之高低與責任之輕重： 

凡地位高者薪俸高，地位低者薪俸低，其主要目的在以薪給之高低來區分權責之大小，凡努力工作而獲得升遷時，其

報酬也相對的提高。目前英國即採取此種性質的公務人員薪給制度，常任文官的薪俸差額幅度高達二十倍左右。 

5.表示工作量之多寡與技術之精粗： 

凡工作量多，技術精者薪俸多，反之則少，在工商業高度發達的國家有採取此種性質的趨勢，美國就是一個最好的例

子。 

(二)其實以上所列之用意，雖在表面上看似公平，但實質上卻未必公平，其缺失大致有二： 

1.俸給的分級分等之問題 

俸給的分等與職位分類及工作評價有關。俸等多寡，視需要而定，不可主觀決定，而應： 

⑴俸給分等係根據工作與責任的繁簡難易及輕重，故必經科學的分析品評。 

⑵不經由繁雜的分類或品評程序，亦應以最簡單的排列法，將工作的程度依其高低次序排列出來，作為分等的依

據。 

⑶各等區分之後，關於俸級的區分，則宜考慮「久任」的因素，以便工作人員可依年資及績效，逐年獲得「晉級加

薪」的機會，以資鼓勵。 

⑷俸給多寡之決定，必須調和「鼓勵久任」與「同工同酬」兩大需要。 

2.俸給差距及幅度問題： 

俸給差距係指每等之間的差距及每等之內各級之間的差距而言。所謂「幅度」，係指每等之最低俸級與最高俸給之跨

距而言。 

⑴俸等愈高，每等之間的差距宜愈大，才具有激勵之作用。（即每級之點數差距） 

⑵俸等愈高，俸級劃分愈小。主要原因，是由於高階層人員，用每年晉級加薪的方式，不足以發揮激勵功能，而中低

層工作人員，均以加薪等經濟性的鼓勵，較為有效。有時，在不增加俸級的狀況下，可用延長晉級加薪的規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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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大薪資幅度。（每等之級數） 

三、試就歷次司法院大法官議決有關解釋，說明我國公務人員權益受損得以尋求行政救濟與司法救濟之情事。

(25分) 

答： 

我國公務人員權益受損得以尋求行政救濟與司法救濟之情事，於歷次司法院大法官議決有關解釋，均可見到，茲列舉

如下： 

1.公務人員受免職處分，得依原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七條（已刪除）申請復審及再復審，但不得提起行政訴訟。惟依釋

字第二四三號解釋，依法提起復審、再復審或以類似之程序謀求救濟者，相當於業經訴願、再訴願程序，如有不服，

應許其提起行政訴訟。釋字第二六六號解釋重申第二四三號解釋意旨。 

2.第二四三號解釋理由書提及「具有懲戒性質之免職處分，不論其形式上用語如何，實質仍屬懲戒處分，此項權限之行

使及其救濟程序如何規定，方符憲法之意旨，應由有關機關通盤檢討，而為適當之調整」，一次記二大過之專案考績

免職即係具有懲戒性質之免職處分（參照釋字第四九一號解釋）。依釋字第二九八號解釋文：「公務員之懲戒屬司法

院掌理事項。此項懲戒得視其性質於合理範圍內以法律規定由其長官為之。但關於足以改變公務員身分或對於公務員

有重大影響之懲戒處分，受處分人得向掌懲戒事項之司法機關聲明不服，由該司法機關就原處分是否違法或不當加以

審查，以資救濟。有關法律，應依上述意旨修正之。本院釋字第二四三號解釋應予補充。至該號解釋，許受免職處分

之公務員提起行政訴訟，係指受處分人於有關公務員懲戒及考績法之法律修正前，得請求司法救濟而言。」故相關法

制修正後，公務員受到專案考績免職應向掌理懲戒事項之司法機關（現行法規定為公務員懲戒委員會，釋字第三九六

號解釋已要求採法院體制）聲明不服。 

3.釋字第二九八號解釋理由書提及「具法定資格始得任用，並受身分保障之公務員，因受非懲戒性質之免除現職處分，

經循行政程序未獲救濟時，受處分之公務員，仍得依本院釋字第二四三號解釋意旨，依法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救

濟。」非懲戒性質之免除現職處分，例如受命令退休之公務員，主張其擔任之職務非屬提前退休之範圍所生之爭訟；

又如取得外國國籍而遭解除職務之公務員，主張其取得者為外國之永遠居留權而非國籍所生之爭訟。 

4.釋字第四九一號解釋 

解釋文：憲法第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旨在保障人民有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權利，其範圍不惟涉及人民之

工作權及平等權，國家應建立相關制度，再以規範執行公權力及履行國家職責之行為，亦應兼顧對公務人員之權益之

保護。公務人員之懲戒乃國家對其違法、失職行為之制裁，此項懲戒得視其性質，於合理範圍內，以法律規定由其長

官為之。中央或地方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或相關法規之規定對公務人員所為免職之懲處處分，為限制人民服公職之

權利，實質上屬於懲戒處分，其構成要件應由法律定之，方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意旨。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二條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之專案考績，一次記二大過者免職。同條第二項復規定一次記二大過之標準由銓敘

部定之，與上開解釋意旨不符。又懲處處分之構成要件，法律以抽象概念表示者，其意義須非難以理解，且為一般受

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方符法律明確性原則。對於公務人員之免職處分既係限制憲法保障人

民服公職之權利，自應踐行正當法律程序，諸如作成處分應經機關內部組成立場公正之委員會決議，處分前應給予受

處分人員陳述及申辯之機會，處分書應附記理由，並表明救濟方法、期間及受理機關等，設立相關制度予以保障。復

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八條規定：服務機關對於專案考績應予免職之人員，在處分確定前得先行停職。受免職處分之

公務人員既得依法提起行政爭訟，則免職處分自應於確定後方得執行。相關法令應依本解釋意旨檢討改進，其與本解

釋不符部份，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力。 

四、依據「公務員懲戒法」之規定，懲戒案件之議決如遇何種情事，原移送機關或受懲戒處分人，得移請或聲

請再審議？試說明之。(25分) 

答： 

依據「公務員懲戒法」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懲戒案件之議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原移送機關或受懲戒處分人，得移請或聲請再審議。 

(一)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 

(二)原議決所憑之證言、鑑定、通譯或證物經確定判決，證明其為虛偽或偽造、變造者。 

(三)原議決所憑之刑事裁判，已經確定裁判變更者。 

(四)原議決後，其相關之刑事確定裁判所認定之事實，與原議決相異者。 

(五)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足認應變更原議決者。 

(六)就足以影響原議決之重要證據，漏未斟酌者。 

前項移請或聲請，於原處分執行完畢後，亦得為之。 


